
二零零七年十二月十七日會議  
討論文件  
 

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擬議修訂《空氣污染管制條例》 (第 311 章 )  

 
 
目的  

 
當局建議在《空氣污染管制條例》（第 311 章）（該條

例 ） 下 設 定 電 力 行 業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起 排 放 空 氣 污 染 物 的 總 量

上 限 (排 放 總 量 上 限 )， 以 便 香 港 特 區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達 到 減 排

目 標 、 讓 排 污 交 易 可 作 為 符 合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的 替 代 方 法 以 及

修 訂 有 關 的 上 訴 條 文 ， 確 保 上 訴 委 員 會 獨 立 公 正 地 運 作 。 請

委員就這些建議提出意見。  
 
建議  
 
2 .  我們建議修訂該條例﹕  

 
( a )  設 定 本 港 發 電 廠 由 二 零 一 零 年 起 排 放 二 氧 化 硫 、 氮

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粒子的總量上限﹔  
 
( b )  容 許 發 電 廠 利 用 排 污 交 易 以 符 合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﹔ 以

及  
 
( c )  廢 除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(署 長 )可 根 據 該 條 例 把 上 訴 委

員 會 決 定 轉 交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覆 核 的 條 文 ，

以 及 禁 止 公 職 人 員 出 任 上 訴 委 員 會 成 員 ， 但 法 官 或

前 法 官 則 屬 例 外 ， 他 們 可 獲 委 任 為 上 訴 委 員 會 主

席。  
 
理據  
 
3 .  為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廣 東 省 政 府 在 二 零 零

二 年 四 月 達 成 共 識 ， 以 一 九 九 七 年 為 參 照 基 準 ， 在 二 零 一 零

年 或 之 前 把 二 氧 化 硫 、 氮 氧 化 物 、 可 吸 入 懸 浮 粒 子 和 揮 發 性

有機化合物的排放量分別削減 40%、 20%、 55%及 55%。  
 
4 .  發 電 是 香 港 最 大 的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來 源 ， 發 電 廠 在 二 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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零 五 年 排 放 的 二 氧 化 硫 佔 全 港 總 排 放 量 91%， 氮 氧 化 物 和 可

吸 入 懸 浮 粒 子 則 約 佔 總 排 放 量 一 半 。 為 了 實 現 香 港 二 零 一 零

年 的 減 排 目 標 ， 發 電 廠 必 須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或 之 前 大 幅 削 減 二

氧化硫、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粒子的排放量。  
 
5 .  我 們 自 二 零 零 三 年 起 接 觸 本 港 兩 家 電 力 公 司 尋 求 落 實 二

零 一 零 年 的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。 為 達 至 減 排 目 標 ， 自 二 零 零 五 年

起 ， 我 們 透 過 續 發 兩 家 電 力 公 司 的 指 明 工 序 牌 照 ， 設 定 發 電

廠 的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。 我 們 將 會 逐 步 收 緊 上 限 ， 以 期 本 港 能 達

到二零一零年的減排目標。  
 
6 .  為 確 保 電 力 行 業 的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能 順 利 、 適 時 和 以 具 透

明 度 的 方 式 落 實 ， 我 們 認 為 應 立 法 規 定 發 電 廠 的 排 放 總 量 上

限 ， 並 容 許 發 電 廠 以 排 污 交 易 方 式 符 合 該 上 限 。 許 多 先 進 國

家 (如美國、英國 )已採用這種方式。  
 
7 .  此 外 ， 我 們 建 議 藉 此 機 會 修 訂 該 條 例 的 上 訴 條 文 ， 確 保

上訴委員獨立公正地運作。  
 
建議修訂詳情  
 
設 定 電 力 行 業 的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 
 
8 .  我 們 建 議 根 據 該 條 例 發 出 技 術 備 忘 錄 ， 列 明 電 力 行 業 的

排 放 限 額 ， 以 及 為 每 間 發 電 廠 分 配 排 放 限 額 的 方 法 ， 藉 以 設

定電力行業的最高許可排放總量。  
 
9 .  經 考 慮 到 與 廣 東 省 在 二 零 零 二 年 議 定 的 減 排 目 標 、 可 供

採 用 的 最 佳 減 排 可 行 技 術 和 方 法 以 及 其 他 來 源 和 行 業 所 排 放

的 空 氣 污 染 物 ， 我 們 建 議 電 力 行 業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起 的 排 放 限

額如下：  
 

 

1997 年  
基準排放總量  

(公噸 ) 

2010 年  
排放限額  

(公噸 ) 
減幅  
(%) 

二氧化硫  5 4 , 4 0 0  2 5 , 1 2 0  5 4 %  
氮氧化物 ( 1 ) 5 6 , 1 0 0  4 2 , 6 0 0  2 4 %  
可吸入懸浮  
粒子  

2 , 6 0 0  1 , 2 6 0  5 2 %  

(1 )  以二氧化氮計  
 
10 .  為 確 保 所 有 發 電 廠 每 單 位 發 電 量 獲 配 同 等 數 量 的 排 放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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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 ， 我 們 建 議 根 據 每 間 發 電 廠 所 佔 供 港 總 發 電 量 的 比 率 來 分

配 排 放 限 額 。 就 二 零 一 零 年 的 排 放 限 額 而 言 ， 我 們 參 照 發 電

廠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零 零 三 年 這 五 年 內 供 港 的 總 發 電 量 ， 釐 定

分 配 予 每 間 發 電 廠 的 排 放 限 額 。 為 配 合 電 力 市 場 佔 有 率 的 變

化 ， 我 們 建 議 由 二 零 一 零 年 起 ， 定 期 不 少 於 每 三 年 一 次 ， 根

據發電廠在前五年供港的總發電量，更新排放限額的分配。  
 
11 .  鑑 於 空 氣 質 素 需 要 持 續 改 善 ， 雖 然 我 們 定 期 根 據 每 間 發

電 廠 的 市 場 佔 有 率 更 新 限 額 的 分 配 ， 日 後 仍 有 可 能 需 要 修 訂

電 力 行 業 的 整 體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。 將 來 我 們 修 訂 上 限 時 ， 會 考

慮下列相關因素：  
 
( a )  達致並保持相關空氣質素指標的需要；  
 
( b )  採 用 最 好 的 切 實 可 行 方 法 防 止 排 放 空 氣 污 染 物 ； 以

及  
 
( c )  排 放 的 空 氣 污 染 物 是 否 會 或 相 當 可 能 會 損 害 市 民 健

康。  
 
12 .  為 了 讓 電 力 公 司 有 足 夠 時 間 調 整 運 作 方 式 (例 如 安 裝 減

排 設 施 、 調 整 燃 料 策 略 和 爭 取 排 污 交 易 機 會 )， 我 們 建 議 當 排

放 限 額 的 分 配 有 任 何 改 變 (包 括 因 定 期 更 新 而 有 的 改 變 )， 當

局至少在四年前預先通知電力公司。  
 
13 .  為 因 應 日 後 可 能 有 新 發 電 廠 加 入 市 場 ， 我 們 建 議 分 配 小

量 排 放 限 額 (大 約 相 等 於 電 力 行 業 總 排 放 限 額 1 %  )給 新 發 電

廠 ， 該 限 額 應 足 以 讓 新 發 電 廠 進 入 本 港 電 力 市 場 。 詳 情 如

下︰  
 

新發電廠  
總發電量  

二氧化硫  
(公噸 ) 

氮氧化物 (1) 
(公噸 ) 

可吸入懸浮  
粒子  

(公噸 ) 

300 兆瓦以下  
2  ×  按兆瓦計

算的總發電量

/  3  

4  ×  按兆瓦計

算的總發電量

/  3  

按兆瓦計算的

總發電量  /  30

300 兆瓦  
或以上  200 400 10 

(1 )  以二氧化氮計  
 
由 於 本 港 所 有 新 發 電 機 組 必 須 使 用 氣 體 或 清 潔 燃 料 ， 因 此 只

需小量排放限額，相信對本港整體排放量的影響不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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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至 於 未 使 用 的 排 放 限 額 ， 我 們 不 贊 成 容 許 有 關 發 電 廠 無

規 限 地 "累 積 "以 供 日 後 使 用 ， 因 為 此 舉 可 能 會 使 某 一 年 的 排

放 量 增 幅 過 大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我 們 認 同 應 容 許 發 電 廠 享 有 若 干

彈 性 ， 以 應 付 運 作 需 要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可 把 最 多 2% 獲 分

配的排放限額的有效期延長至翌年年底。  
 
促 進 排 污 交 易  
 
15 .  為 方 便 本 港 發 電 廠 與 境 內 及 珠 江 三 角 洲 (珠 三 角 )地 區 其

他 發 電 廠 進 行 排 污 交 易 ， 以 符 合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， 我 們 建 議 分

配 給 發 電 廠 指 明 工 序 牌 照 持 有 人 (持 牌 人 )的 排 放 限 額 可 以 買

賣 。 持 牌 人 須 在 年 度 終 結 後 三 個 月 內 向 署 長 交 出 排 放 限 額 或

從 排 污 交 易 所 得 的 排 放 配 額 ， 若 有 關 的 限 額 或 配 額 足 以 抵 銷

該 年 度 的 實 際 排 放 量 ， 便 視 為 已 履 行 法 律 責 任 ， 否 則 便 屬 違

反 指 明 工 序 牌 照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， 當 局 可 根 據 該 條 例 予 以 檢

控 。 為 加 強 阻 嚇 作 用 和 協 助 消 除 可 能 造 成 的 破 壞 ， 我 們 亦 建

議規定發電廠須在翌年補回虧欠的排放限額。  
 
16 .  根 據 指 明 工 序 牌 照 獲 批 的 排 放 限 額 可 在 本 港 轉 讓 或 買

賣 ， 但 相 關 持 牌 人 須 及 時 向 監 督 提 交 聯 名 書 面 通 知 。 與 珠 三

角 其 他 發 電 廠 進 行 的 排 污 交 易 ， 則 按 照 "珠 江 三 角 洲 火 力 發 電

廠 排 污 交 易 試 驗 計 劃 " (試 驗 計 劃 )來 統 籌 。 為 區 別 兩 者 ， 根 據

試 驗 計 劃 進 行 買 賣 的 排 放 量 稱 為 "排 放 配 額 "。 若 持 牌 人 有 意

使 用 這 些 排 放 配 額 來 抵 銷 實 際 的 排 放 量 ， 須 向 署 長 申 請 。 獲

發的批准可包括須符合相關的條款及條件。  
 
17 .  若 排 污 交 易 伙 伴 未 能 按 照 試 驗 計 劃 交 出 排 放 配 額 ， 而 持

牌 人 在 訂 立 及 執 行 排 污 交 易 合 約 時 已 盡 了 應 盡 的 努 力 ， 我 們

建議容許劃一以每公噸空氣污染物 2 萬港元的收費，向持牌

人 批 給 不 多 於 未 交 出 排 放 配 額 的 額 外 排 放 限 額 ， 純 粹 用 以 抵

銷 相 關 年 度 超 額 的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量 。 該 等 額 外 排 放 限 額 ，

不可轉讓。  
 
18 .  如 持 牌 人 遇 到 完 全 無 法 控 制 的 "不 可 抗 力 "事 故 ， 導 致 超

額 排 放 ， 我 們 建 議 署 長 可 免 費 向 持 牌 人 批 給 不 多 於 超 額 排 放

量 的 不 可 轉 讓 額 外 排 放 限 額 ， 以 抵 銷 相 關 年 度 超 額 的 空 氣 污

染物排放量。  
 
修 訂 有 關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條 文  
 
19 .  該 條 例 第 3 5 ( 2 )條 授 權 署 長 可 把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轉 交

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覆 核 。 為 免 可 能 有 人 質 疑 行 政 長 官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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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行 政 會 議 作 為 審 裁 機 構 的 獨 立 性 和 公 正 性 ， 我 們 建 議 廢 除

該 條 例 第 35 條 。 此 外 ， 為 確 保 根 據 該 條 例 成 立 的 上 訴 委 員

會 獨 立 公 正 ， 我 們 建 議 同 時 修 訂 該 條 例 ， 訂 明 禁 止 公 職 人 員

出 任 上 訴 委 員 會 成 員 ， 但 法 官 及 前 法 官 則 屬 例 外 ， 他 們 可 獲

委任為上訴委員會主席。  
 
影響  
 
對 財 政 及 公 務 員 的 影 響  
 
20 .  如 實 行 上 述 建 議 ， 政 府 不 會 有 額 外 支 出 。 條 例 修 訂 後 的

執法工作，主要由現有人手執行。  
 
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
 
21 .  市 民 深 切 期 望 空 氣 質 素 有 所 改 善 。 電 力 行 業 是 本 港 最 大

的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來 源 ， 電 力 行 業 必 須 大 幅 減 排 至 低 於 排 放

總 量 上 限 ， 以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。 引 進 排 污 交 易 計 劃 ， 亦 為 電 力

公司提供較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，以符合排放總量上限。  
 
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
 
22 .  建 議 有 助 電 力 公 司 實 現 二 零 一 零 年 及 以 後 的 減 排 目 標 ，

並 容 許 電 力 公 司 以 排 污 交 易 這 更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式 ， 達 致 減

排 目 標 。 實 現 減 排 目 標 有 助 本 港 達 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， 並 可 改

善 香 港 和 鄰 近 地 區 的 能 見 度 ， 同 時 減 輕 煙 霧 和 酸 雨 問 題 。 改

善 空 氣 質 素 可 提 升 香 港 的 形 象 ， 增 加 對 旅 客 和 外 資 的 吸 引

力，從而維持香港長遠的競爭力。  
 
諮詢  
 
23 .  我 們 已 就 修 訂 建 議 諮 詢 本 港 兩 家 電 力 公 司 ， 聽 取 他 們 的

意 見 ， 當 中 不 少 已 獲 接 納 。 在 修 訂 建 議 定 稿 前 ， 我 們 會 繼 續

與他們磋商。  
 
24 .  修 訂 建 議 定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十 日 在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

會議上討論。  
 
未來路向  
 
25 .  如 委 員 同 意 上 述 建 議 ， 我 們 會 為 建 議 定 稿 ， 然 後 在 二 零

零 八 年 年 初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 修 訂 ) 條 例 草

案》，以期修訂條文在二零零八年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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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見  
 
26 .  請委員就上文第 8 至 19 段有關修訂該條例的建議，提

出意見。  
 
 
 
 
 
 
環境保護署  
二零零七年十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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